
 

113學年度 創新教具設計與製作比賽 

一、 活動目的  

    本次活動旨在鼓勵學生研發幼兒園教學所適用之教材、教具與輔具之設計

與運用，藉競賽方式之辦理擴展觀摩學習與教學效果，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及成

就，以提升學前教育教學品質。本競賽活動希望達到以下幾項目的: 

(一)提升學生設計幼兒教具之能力。 

(二)促進學理與實務結合，激發學生製作創造性和實用性兼具教具之能力。 

(三)提供交流平台，讓學生相互學習創意教具的想法並達到激發勵學生創造力、

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及增強學生就業競爭力。 

二、 執行策略 

(一)參加對象： 

以幼兒保育科專二、三年級修習教育製作課程同學為主要參賽對象，每班

至少 3位同學參賽，專四、專五則採採自由報名。 

(二)競賽內容： 

二年級 

1.採個人參賽組 

2.應用所學過幼兒造型技術技法來創造一幅「我的幼保生活」綜合創作。 

3.平面採以四開尺寸紙張創作，不限技法與材料；立體長、寬、高為 60

公分*60公分*50公分以內 

   

三年級 

1.採個人或團體組(2-4人)參賽 

2.配合幼兒園教保課程大綱製作領域教具(領域可自選)，作品可為立體或

平面。 

   3.作品需包括兩種以上的技法(如編織與縫工、繪圖與捏塑等)。 

   4.作品大小規範：平面作品為四開大小；立體作品長、寬、高為 90公分  

*60公分*60公分以內，展開高度不超過 100公分為限，超出作品規格

不採計成績。 

   5.須寫作品說明表，且須標註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對應指標。 

  (僅有作品，未含說明表不採計成績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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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評分標準 

(一)邀請四位評審委員進行評分 

    三年級評審:王靖宜、王淑娟；二年級評審:郭靜宜、胡玉玲 

(二)評分標準: 

    三年級: 符合規範(10%)、適齡度(10%)、創意性(20%)、藝術性 

             (20%)、可操作性(30%)、整體性(10%)。 

    二年級: 符合主題 40%、創意構思 30%、圖案表達 30% 

四、獎勵辦法 

(一)第一名 2名，獎金每名 500元(禮券)獎狀乙張。(二、三年級各 1名) 

(二)第二名 2名，獎金每名 400元(禮券)獎狀乙張。(二、三年級各 1名) 

(三)第三名 2名，獎金每名 300元(禮券)獎狀乙張。(二、三年級各 1名) 

(四)佳作計 4名，獎金每名 150元(禮券)獎狀乙張。(二、三年級各 2名) 

(五)優選作品不限，每名頒發獎狀乙張。 

四、注意事項:每組參選稿件以一件作品為限。 

三、活動議程 

(一)收件時間:113年 9月 30日(星期一)起至 113年 10月 9日(星期三)止。 

(二)評選: 113年 10月 15日(星期二) 

(三)113年 10月 18日(星期五)於幼保科網站公布得獎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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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 創新教具設計與製作比賽作品說明表(三-五年級適用) 

 

作者 
姓名 

□個人 
姓名_________ 

□團體 
姓名_________、________、  _________、_______ 

年級： 

教具作品名稱： 

適用幼兒年齡： 

自選適用領域(可複選)： 
□身體動作與健康 □認知 □語文 □社會 □情緒 □美感 

主要製作技法：1. 2. 3.   

幼兒學習目標: 

1. 

2. 

3. 

（請自行增減） 

教具照片 

（請附縮小照片六至十張，規格：3cm*3cm，可搭配使用步驟說明時呈現） 使用

步驟（請條列）： 

備註： 


